
峨山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2022 年预算重
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《优秀贫困学子奖励经费》

二、立项依据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全会及省第九次党

代会精神，深入落实国家和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，大力推

进人才强省战略，进一步解放人才生产力，在全省形成人人

皆可成才、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，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

跨越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，《中共云南省委

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》云

发〔2014〕1号指出:大力培养青年人才，实施优秀贫困

学子奖励计划。从 2014年开始，凡考入国家部(委)属院校的

云南籍贫困学子，在其本科学习期间，由省级财政给予每人

每年 5000元学费奖励。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关干创新体制机

制加强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》指出：强化重点领域青年人

才培养，实施优秀贫困学子奖励计划。从 2014年开始，每

年认定 200名左右考入省属重点院校的玉溪籍优秀贫困学子，

在其本科学习期间，市级财政给予每人每年 3000元学费奖

励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峨山县教育体育局

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优秀贫困学子奖学金由省政府和市政府出资设立，每年

6月 30日前，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根据各州(市)生活情况及

家庭经济状况，将优秀贫困学子奖学金奖励分配名额和预算

下达各州(市)财政局、教育局。每年 7月 20日前，各州(市)

结合州(市)实际，将各地名额和预算(省级每生 5000元/年人

(含建档立卡户学生)；市级每生 3000元/年人)下达到县(市、

区)财政局、教育局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县学生资助中心自接通知后及时研读通知要求，全面掌

握政策要求，并结合省市优秀贫困学子奖励计划实施办法，

全面熟悉推荐评审过程，以指导学校有序开展工作。及时转

发通知，督促学校按照要求开展工作，特别强调必须在学生

进行广泛宣传，让学生知晓政策、了解政策。鼓励学生努力

进取，解除上大学家庭经济困难的后顾之忧。各学校、县教

育局为确保此项工作的有序开展，都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和工

作评审小组，全权负责推荐评审工作。学校按照省市优秀贫

困学子管理暂行办法，采取逐级推荐的方式开展工作，即有

班级组织申请，年级进行审核上报，校级再组织评审，评审

通过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，上报教育局，教育局再召

开评审小组会，对学校上报情况进一步审核，审核通过进行

二次公示，公示无异议上报。



严格评审程序，学校、教育局严格按照省市优秀贫困学

子管理暂行办法，对提出申请的每一学生进行资格确认。本

着为每一个学生负责的态度，公开公正地进行评审，把国家

惠民政策用好，使这一笔奖学金真正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

决就学实际问题，发挥这一政策的较好社会效益。严格复审

历届省市优秀贫困学子在校情况鉴定表。严肃审核每一个学

生学年在校情况及考试成绩，本着为学生负责，为国家负责

的态度做好此项工作。

符合条件申报评审通过学生，省级每生 5000元/年人(含

建档立卡户学生)、市级每生 3000 元/年人。优先建档立卡

户学生。复审通过学生可连续 4 年获奖励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优秀贫困学子奖学金由省政府和市政府出资设立，每年

6月 30日前，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根据各州(市)生活情况及

家庭经济状况，将优秀贫困学子奖学金奖励分配名额和预算

下达各州(市)财政局、教育局。每年 7月 20日前，各州(市)

结合州(市)实际，将各地名额和预算(省级每生 5000元/年人

(含建档立卡户学生)；市级每生 3000元/年人)下达到县(市、

区)财政局、教育局。县资助中心按照奖励标准采取银行代发

方式直接打款至学生或家长本人银行卡上，完成发放。2022

年计划补助省级优秀贫困学子 40人，补助金 20万元，市级

优秀贫困学子 32人，补助金 96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

优秀贫困学子奖学金每年发放一次。通过省市评审(复审)

的学生，由县资助中心按照奖励标准采取银行代发方式直接

打款至学生或家长本人银行卡上，完成发放，每年在 12月

25日前完成此项工作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教育引导，使受助学生明白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

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，把促进教育公平列为国家

基本教育政策，把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公平接受各级学校

教育机会作为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，不断加大资助工作

力度，从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各级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

学问题。作为受资助的学生，应该感恩祖国的资助，奋发图

强，努力学习，立志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。


